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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2025年 11月 13日 10时 35分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

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（以下简称“沈抚示

范区”）太平洋工业城 19号地块的厂区内，铆工曲绍斌在对

法兰铆接作业过程中，法兰突然从对接的钢筒上分离坠落，

将其砸成重伤，经 120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沈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，立即启

动事故应急响应，示范区有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发

生现场，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沈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经与抚顺

市人民政府沟通协商，由抚顺市人民政府指定抚顺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牵头，会同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管局、应急局、公安

局、党建工作部等相关单位成立“11·13”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

造有限公司亡人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下

设综合组、技术组、管理组，聘请 3名技术专家参与事故技

术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开展查阅资料、现场勘验、

视频分析、证人询问、实地调查、专家评估论证等工作，查

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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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单位及现场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情况

1.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。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2104007683023566（副本号 1-1）；成立时间：2004

年 10月 25日；法定代表人：李毅；住所：辽宁省沈抚示范

区沈东四路 59号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亿元整；企业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经营范围：高压容器

（仅限单层）、第Ⅲ类低、中压容器制造与销售；金属结构

件加工，金属表面防腐处理，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2.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2210411MA7F37F39P；成立时间：2021年 12月 22日；经

营者：张斌；企业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；组织形式：个人经营；

住所：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后岗村；经营范围：一般

项目：矿山机械制造与销售、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、

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、金属结构制造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

广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涉事起重机基本情况

设备品种：电动单梁起重机；制造单位：辽宁北起重型

装备有限公司；型号：LD10-19.5A3；额定起重量：10吨；

跨度：19.5米；出厂编号：202408053；制造日期：2024年

8 月 15 日；操作方式：地面遥控操作；涉事起重机如图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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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；吊装法兰的专用属具：纤维吊带，长度为 2.3m。

（三）相关工作关系情况

1.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员协议》。抚顺化工机械设备

制造有限公司（甲方）委托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（乙方），

签订了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员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自 2025

年 1 月 3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：

外协人员的资质要求（如焊工证和需完成甲方安全规程培训

并考核合格等）、工作内容与标准（涵盖组对与焊接，具体

执行标准以甲方设计图纸及工艺文件为准）、保密与知识产

权、责任划分和协议效力等内容，甲方委托乙方外包雇佣包

括曲绍斌（事故亡者）在内的外协制造人员。

2.《厂房出租协议》。乙方赵越代表抚顺化工机械设备

制造有限公司承租甲方邹家仁（代理人韩粮钢），位于辽宁

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太平洋工业园区 19 号厂房（共 3 跨

车间，面积为 5900 ㎡），用于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

公司部分合同产品加工的准备工作。合同效力自 2024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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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日至 2027年 3月 30日止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技术专家对涉事起重机进行了勘查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电动单梁起重机主梁结构完整；电动葫芦起升机

构电动机、制动器均齐全并安装牢固，制动器开闭正常，制

动轮和摩擦片接触均匀；吊钩完整无变形，防脱钩装置完整

有效；安全保护装置齐全有效；起重机钢丝绳状态完好。

起重机械吊钩悬挂吊装专用索具：纤维吊带，其长度为

2.3m，无损坏痕迹；倾覆的凸台法兰盘，直径 1.45m；凸台

法兰盘倾覆前与距地面 0.440m、直径 1.1m的钢筒体相连接；

作业区域放置有焊接设备（含焊接手柄）、2根长度为 0.2m

单侧装配螺母的螺栓、1台千斤顶、3块垫木及 1台起重机

遥控器，勘查现场如图-2所示。

法兰与筒体连接处存在 3个定位焊焊点，焊点间距分别

为 150mm和 120mm，如图-3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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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前作业现场情况

通过询问调查、回放现场监控视频和分析确认，事故发

生前，铆工曲绍斌（亡者）将吊带一端挂在起重机械吊钩上，

另一端穿过法兰螺孔的螺杆上，然后使用起重机将法兰盘吊

装与钢筒进行组对，组对过程中焊接了 3个定位焊点。法兰

盘与钢筒组对过程中，曲绍斌遥控操作起重机降低了吊钩高

度，此时吊带松弛，起重机未承受载荷，然后使用简易顶升

装置（千斤顶下方铺垫木，上方衔接 1根长度 550mm的带

螺母螺栓）对钢筒进行校圆，确保钢筒与法兰错边量和组对

间隙符合要求。现场平面图与视频截屏如图-4所示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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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绍斌（亡者）在组对后的钢筒体校圆作业时，采用简

易顶升装置向上顶升钢筒，顶升过程中 3 个定位焊点撕裂，

法兰盘整体坠落，因起重机吊带未受力，法兰盘坠落过程中

一个吊点脱落，导致法兰盘砸中下方作业的曲绍斌，使其倾

倒被法兰盘挤压造成重伤，后经 120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10时 35分，焊工周林听到重物坠落声响后，发现铆工

曲绍斌倒地被法兰盘压住受伤，随即呼喊其他员工救援，车

间内作业的李旭光、邸梁等人迅速跑到现场，随后班长冯明

玥、总厂安全总监何天宇来到现场。冯明玥指挥将压住曲绍

斌的法兰盘吊离，并检查受伤情况。10时 40分，何天宇拨

打 120急救电话，并同步告知分厂负责人兼安全员赵越、总

厂安全员李强及总经理李毅。11时 02分，120救护车抵达

现场，将曲绍斌紧急送往抚顺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，赵越、

于洋（办公室主任）、张斌先后赶到医院，张斌通知家属到

达医院后，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。

四、人员伤亡、直接经济损失

1.伤亡情况：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死者曲绍斌，男，63

岁，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雇佣派遣到抚顺化工机械设备

制造有限公司铆工，抚顺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了《居民死亡

医学证明书》，死亡原因为内脏损伤。

2026年 1月 14日上午，在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

公司会议室，经该公司与亡者家属协商，签订了《一次性赔

偿协议》，一次性赔偿家属人民币 120万元整，家属向抚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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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《继承人承诺书》。该款

项由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先行垫付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：依据相关标准统计，事故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122万元整，其中一次性赔付 120万

元，救治及相关费用 2万元。

五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在组对过程中，因受到简易顶升装置外力作用下，钢筒

变形，定位焊焊口撕裂，法兰盘与钢筒分离脱落，是导致事

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缺失。未结合企业安

全管理实际，全面制定并落实岗位职责，企业负责人履行安

全管理责任不到位，未建立有效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

未层层压实责任链条，员工对其工作职责、岗位安全风险、

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认识不足。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

公司拉古厂区实际负责人赵越未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抚

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未落实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员协

议》中应承担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。

2.对雇佣派遣人员的安全管理和培训教育缺失。雇佣派

遣铆工曲绍斌（亡者）未经上岗前和作业前培训，《机械设

备外协制造人员协议》甲、乙双方未落实相关条款主体责任，

导致其作业过程中在未取得《焊接作业人员证》情况下违章

进行组对定位焊接作业；未落实公司《焊接通用规程》《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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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造工艺》控制要求；未正确使用专用属具，采用单侧螺

母固定方式连接吊带与法兰，导致法兰脱落时起重机械未能

发挥应急承载防护作用；吊装、组对、焊接和找圆作业过程

需要多人配合完成；忽视或默许违章作业行为，作业现场安

全管理工作和安全防护责任意识严重缺失。

3.安全责任体系悬空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得到有效

落实。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责任

人，只落实主厂区内的安全管理职责，未对拉古厂区落实管

理责任，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员责任分工任命文件和协同管理

要求，没有开展对拉古厂区安全生产和工艺质量安全监督管

理工作，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理作业现场安全隐患，没有及时

发现并制止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

员协议》有关责任条款的落实问题。

六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是由于作业人员违规操作、作业

现场安全管控措施缺失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导致

的一起起重机械相关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七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。未严格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未落实落地，作业

现场安全生产管控制度和措施缺失，对外协作业人员培训教

育缺失和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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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

行政处罚。

2.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。未落实《机械设备外协制

造人员协议》中应承担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由法人张斌负

责单位经营活动，未建立组织管理架构，协议内的安全管理

人员夏雷为企业临时聘任人员，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聘任

手续，安全管理人员夏雷已于 2025年 5月离职。雇佣派遣

不符合条件要求的人员，派遣的作业人员培训教育工作缺

失，没有依法取得劳务派遣主体资格，未建立相关组织机构，

未制定相关安全技术文件，对事故的善后和赔偿工作不积极

主动。建议由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

作出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曲绍斌，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雇佣派遣到抚顺化

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铆工，未持《焊接作业人员证》违

章进行组对定位焊接作业，未落实公司《焊接通用规程》《壳

体制造工艺》关于组对焊接工艺控制操作要求，未正确使用

起重机械专用属具，盲目违章作业，安全防护责任意识严重

缺失，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曲绍斌在事故

中死亡，不再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2.李毅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法人，

作为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，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

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对事故发

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由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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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。

3.赵越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拉古厂区实际

负责人。负责该厂区全面工作，未全面落实负责人安全管理

职责，未建立有效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未落实岗位责

任制度、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

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对外协制造人员未进行审核管理，未能

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现场违规操作行为，对该起事故负有主

要安全管理责任。建议由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

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。

4.张斌，抚顺市顺城区辰兴机械厂实际负责人（法人）。

未落实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员协议》中应承担的安全管理

主体责任，雇佣派遣不符合外协要求的作业人员，未落实对

雇佣派遣人员上岗前的培训工作，对该起事故负有外协雇佣

单位的主要管理责任。建议由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

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。

5.何天宇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安全总监。

未按照安全总监职责要求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管理工作，对公

司拉古厂区安全管理工作失察、失管，对公司《机械设备外

协制造人员协议》管理工作失管，未落实外协雇佣人员上岗

前培训教育工作，事故发生时正在拉古厂区开展业务管理工

作，未落实“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监督管理责任。建议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按照企

业规定予以处理，收到事故报告批复后 45日内将处理结果

上报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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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李强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安全员。未按

照安全员职责要求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管理工作，对公司拉古

厂区安全管理工作失察、失管，对公司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

人员协议》管理工作失管，未组织开展如何正确使用起重机

械专用吊具专题培训教育工作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督管理

责任。建议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按照企业规定予

以处理，收到事故报告批复后 45 日内将处理结果上报沈抚

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7.冯明玥，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拉古厂区班

长。主要负责激光下料工作，在赵越不在工厂的情况下，知

道事发前外协人员曲绍斌（亡者）1人在进行铆工作业情况

下，没有对现场违章作业行为进行管理和制止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现场安全管理责任。建议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

司按照企业规定予以处理，收到事故报告批复后 45日内将

处理结果上报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，全面落实监管职责

示范区管委会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，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

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经济发

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位置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

守土尽责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按

照“三管三必须”的工作原则，认真履行各领域各环节安全生

产监管职责，严格督促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，着力加强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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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防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建设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

线红线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

（二）加强制度建设，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

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作为事故主要责任单

位一是要对内部的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体系文件进行

全面梳理，切实建立起一套完整、有效的公司安全管理制度

体系；二是主要负责人要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

防工作机制，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，及时

消除安全隐患。三是要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

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，切实把安全

生产知识和事故案例纳入培训内容中，确保作业人员具备必

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程，进一步提高危

险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。四是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

机制。针对各岗位存在的风险点、风险源等实际问题，建立

隐患台账，制定安全防范措施，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明

确岗位职责，并监督员工严格执行。

（三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深入开展自查自纠

抚顺化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

教训，做到举一反三，将“防风险、除隐患、保安全”理念落

实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过程。采取措施开展风险防控治理

工作，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抓好企业生产各环节的

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对《机械设备外协制造人员协议》的管

理，坚持“严、细、实、效”的安全管理手段，立即开展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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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纠，重点检查制度落实、吊装人员培训、技术交底、设备

制造工艺质量控制、交接班等环节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
并适时开展演练，切实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确保不再

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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